关于《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市县级政府2023版）》三级指标第72项工作的

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我县坚持将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局统筹谋划，突出党内监督主导地位，始终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着力实现行政决策、执行、组织、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全覆盖、无缝隙。

二、具体举措

1.进一步明确各监督主体的地位、职能及职能的履行方式。注重各监督主体不能处于封闭状态，既遵循各监督主体的职能特点，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也相互配合、共同作用。

2.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督统筹协调、规范保障、督促指导作用，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

3.落实政务公开 提高政务公开能力和水平。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用政府更加公开透明赢得人民群众更多理解、信任和支持。大力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公开，做到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全部公开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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